南通市城市绿化档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目的依据】为了规范和加强城市绿化档案管理，充分发挥城市绿化档案在城市绿化规划、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江苏省城建档案管理办法》《南通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南通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城市绿化特点和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档案（以下简称绿化档案）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绿化档案，是指城市绿化规划、建设及管理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图纸、声像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工作原则】绿化档案工作遵循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分类实施、统筹协作的原则，确保绿化档案收集齐全完整、整理规范有序、归档准确及时、保管安全可靠、利用简捷方便，为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加强绿化档案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新技术，开展绿化档案数字化工作，不断提高绿化档案管理水平。

第四条 【部门职责】市、县（市、区）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绿化档案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接收范围内绿化档案的接收、日常管理、利用等工作。
第五条【责任主体】绿化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移交和利用等工作，由绿化工程建设单位、绿化管理或产权单位（以下简称建设（管理）单位）具体负责。

建设（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绿化档案管理工作制度，配备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保障绿化档案工作所需场所、设施设备和工作经费。

第六条 【档案范围】绿化档案包括以下几类：

（一）绿化业务管理综合档案。包括绿地系统规划、树种规划等绿化专业规划，绿化相关法规、政策文件等资料。

（二）绿化建设工程档案。包括项目立项、勘测、设计、建设、专项论证、质量评估、竣工验收、测绘成果等资料。

（三）绿化养护管理档案。包括绿化移交接管、养护管理、提升改造、大中修、基建移伐，绿化科研、绿化重大活动，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等资料。 

（四）绿化基础资料档案。包括绿化统计年报、绿化基础数据调查成果等资料。

（五）其他应当收集整理的绿化档案。

第七条 【关键环节要求】建设（管理）单位在招标投标、合同签订、日常管理、竣工验收等环节中，应当明确参建（养）单位收集、整理、编制、移交绿化档案的责任。

参与绿化建设、养护管理活动的勘察、设计、施工、养护、监理等单位应当结合项目实际，统筹安排专业人员负责绿化档案管理工作，确保绿化档案工作正常开展。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按规定要求及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绿化建设工程档案并申请验收。符合要求的，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建设工程档案接收凭证》。

第八条 【建设单位移交要求】绿化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缺陷期满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管交接相关规定，及时向绿化接管单位移交下列资料：

（一）规划（选址）红线图、设计方案、竣工图；

（二）原有各类地下管线交底资料和项目实施地下管线综合图；

（三）配套设备产品合格证、说明书、质保书等；

（四）绿化测绘成果；

（五）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的《建设工程档案接收凭证》。
凡未按规定要求提交资料的，不得进行移交。

第九条 【管理单位归档要求】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一项目一档案”要求，编制、整理、汇总下列档案资料：

（一）养护周期内绿地调整、大中修、基建移伐、应急管理、重大事件记录、日常养护管理等档案资料；

（二）绿化测绘成果；

（三）应当归档的其他资料。

日常养护档案应当每季度至少归档一次。

第十条 【移交时限】建设（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南通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规定时限向所在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绿化建设工程档案。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按照本办法本规定移交绿化建设工程档案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单位自行保管的绿化档案，在产权变更时同时移交。

第十一条 【动态更新要求】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绿化普查活动。因改建、扩建、基建移伐等调整原有绿地信息的，建设（管理）单位应当及时委托第三方补充测绘，据实修改、完善绿化档案。

第十二条 【归档要求】所有归档文件材料均应是原件，保证组件齐全、图文清晰、签章完备、标识完整。无法获取原件，只能用复印件或复制件归档的，应标明原件所在位置，并加盖原发文单位印章。

归档文件材料的制成、装订应符合档案保护要求，使用耐久、可靠、能满足长期保存需求的记录载体和记录方式。电子文件产生的软硬件环境及参数须符合有关要求。

第十三条 【声像档案】全市性重大园林绿化活动、重点园林绿化工程以及其它重要绿化事项，应当拍摄、保存声像档案。

声像档案应当真实记录活动和建设过程的实际情况，全程、全面反映活动实况、绿地的整体面貌，包括开工前原貌、施工中及竣工面貌等，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据实增加拍摄内容。

声像档案与其他载体形式的绿化档案同步收集、归档、移交。

第十四条 【保管要求】保管绿化档案应当有专用库房，配备相应设施设备，采取防火、防盗、防有害生物、防水、防潮等安全措施，确保档案安全。

档案管理人员应当定期进行保管状况检查，形成安全检查记录。如有破损、霉变、虫蛀、褪色等现象，应当及时进行修补、复制或其他技术处理。对录音录像、电子档案，应定期检查信息记录安全性，确保档案可读可用。

第十五条 【利用要求】绿化档案保管单位应当建立档案查阅利用制度，明确档案利用权限、范围和程序。查阅档案要遵守利用规定、履行查阅手续，不得有篡改、损毁、调换、抽取档案等行为。

推进档案管理与业务管理系统的衔接，保障档案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
第十六条 【施行日期】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